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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4 月 24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4 月 24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禄源公司及富利公司均不服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24）陕 0626 民初 714

号民事判决，向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广东省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庆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陕西省水务集团吴起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陕西

省吴起县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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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2022 年 5 月 19 日，富利公司作为甲方与禄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吴

起县第二污水厂及配套管网采购合同》。施工中，由于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预算

价，与实际采购单价存在较大差额，在施工过程中，经核算，有增加项目的工程

款，同时，还产生暂估项目差价款。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富利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鉴定意见中供选择性意

见部分的鉴定工程造价 629904.33 元，并改判本案鉴定费 146600 元由被上诉人

承担。 

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禄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24）陕 0626 民初

7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上诉人广东省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人民币

7995526.38 元（不含工程保底净利润款 2000000 元），并以欠款 7995526.38 元为

基数，按一年期市场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自 2024 年 4 月 24 日起诉之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或者发回重审。 

2、撤销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24)陕 0626 民初 7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刘忠清对被上诉人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上述剩余工程款和资金占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改判被上诉人陕西省水务集团吴起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

范围内对被上诉人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剩余工程款及资

金占用费承担清偿责任。 

4、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审判决情况： 

2025 年 4 月 18 日吴起县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4）陕 0626 民初 714

号，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广东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剩余工程款 3353636.27 元。 

二、被告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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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原告广东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鉴定费 146600 元。 

三、驳回原告广东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案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33629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被告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二审情况 

二审由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维持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24）陕 0626 民初 714 号民事判决第二

项； 

二、撤销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24）陕 0626 民初 714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第三项； 

三、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广东禄

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款 5353636.27 元及利息（以 5353636.27 元为基数，从 

2024 年 4 月 24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利息，算至付清为止）； 

四、驳回广东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执行情况 

鉴于目前法院未查询到富利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2026 年 3 月 27 日终结

（2025）陕 0626 执 766 号案件的本次执行程序。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运营流动资金压力增大。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诉讼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方面产生不利影响，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资金压

力，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十分重视此次诉讼，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及事项，尽量避免对

公司造成损失，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由于公司对此次判决持有异议，决定

向陕西省延安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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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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